
桃園市大坡國中112學年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第二學期辦理時間規劃表 

項次 授課者 授課班級 領域/科目 時間/節次 參與觀課者 備註 

1 周家守 802 語文/本土語 6/11 第六節 蔡欣成  

2 賴孟慧 802 語文/國文 5/20 第二節 梁秀慈、陳佳玟  

3 梁秀慈 803 語文/國文 2/29 第四節 賴孟慧、陳佳玟  

4 陳語柔 902 語文/英文 6/4 第五節 楊紫雲  

5 楊紫雲 701 語文/英文 6/11 第四節 陳語柔  

6 蔡昱成 901 數學 3/5 第六節 許葳、吳佳芝  

7 錢培宜 803 自然/理化 3/6 第三節 熊志浩  

8 陳殿璽 701 自然/生物 3/13 第五節 錢培宜、吳佳倫  

9 熊志浩 801 自然/理化 4/19 第四節 錢培宜  

10 陳玉梅 902 社會/公民 5/22 第二節 廖呈宜  

11 廖呈宜 903 社會/歷史 5/22 第四節 李春松  

12 李春松 903 社會/地理 3/5 第五節 陳玉梅  

13 林宏武 701 綜合/輔導 4/25 第一節 許宏宇  

14 鄭詠茵 902 健體/體育 3/26 第二節 林宏武 雙語 

15 江明諺 803 科技/生科 5/21 第五節 錢培宜  

16 劉冠瑜 701 藝術/音樂 4/23 第七節 吳佳倫  

17 吳佳倫 701 藝術/表藝 4/26 第四節 劉冠瑜  

18 張沛渝 資A 特教/國文 4/26 第三節 黃川茹  

19 黃川茹 資A 特教/數學 4/29 第二節 張沛渝  

備註： 

1.授課教師與觀課教師可自行配對，一堂公開授課教師人數以不干擾教學為原則。 

2.開學二週內需以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學習社群為單位將本表繳交至教務處。 

3.預計公開授課時間若有更動需至少三天前告知教務處。 

4.實施公開授課教師於全部流程結束一週內需提供(1)教學設計簡案或觀察前會談紀錄表(3)觀課教

師觀察記錄表(4)議課或回饋會談紀錄(5)歷程照片3-5張。 

5.以授課教師為單位，全程參與人員(共備、授課、議課)，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 


